嶺東科技大學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處理及追蹤紀錄表
	案號
	
	學期別
	  學年度第 學期
	建檔日期
	 年 月   日

	反應課程
	
	授課

教師
	
	所屬單位
	       系

	學生反應意見
	

	業管單位之處理情形
	系

1. 請導師協助了解實際狀況(為學生個人看法或團體多數意見)。
2. 約談申訴學生，了解學生主訴求。
3. 約談授課教師，給予申覆與解釋機會，請老師提出改善作法。
4. 系、院與課務組協同確認處理方式。
5. 邀請學生說明處理過程與未來改善方向。

	系所主任/通識教育
中心主任
	院長/通識教育
中心主任
	課務組/教務組

	
	
	

	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
	教務長
	校長

	
	
	

	追蹤情形
	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：

	系所主任/通識教育
中心主任
	院長/通識教育
中心主任
	課務組/教務組

	
	
	

	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
	教務長
	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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